
制度、提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。另於1992

年加入CI(Consumers International)，並於

1994年取得正式會員資格。【薛化元、張

弘錫撰】〔➾柴松林，〈臺灣第三部門的

開拓者：消費者文教基金會〉，《亞洲研

究》，26期，1998年4月；『消費者文教基

金會網頁』〕

中華民國紡織業外銷

拓展會
簡稱紡拓會。1975年歐洲經濟共同體為保

護各會員國的紡織工業，決定加強紡織品

進口設限，並與各主要供應國展開設限談

判。由於臺灣與歐市各國沒有外交關係，

亦非多種纖維協定的簽字國，無法進行政

府對政府的談判，面臨遭受片面設限的危

機。政府有關當局立即策動各紡織公會與

有關業者於1975年11月成立「中華民國紡

織業外銷拓展會」，以業者團體身分與歐

市及其會員國進行交涉。其後並受政府委

託，辦理歐市紡織品配額核配，1977年又

奉令接辦輸銷美國及加拿大紡織品配額管

理業務。此外，該會也提供業者各項服

務，如市場拓展、產業發展、商情搜集、

配額運用、提升設計、改善生產技術與經

營管理、輔佐政府與紡織品設限國進行談

判諮商等。近年來為促進紡織業面對國際

市場競爭壓力與國內產業發展型態的轉

變，更直接協助業者改善紡織品設計品

質、分散國際市場、深入先進國家搜集流

行商情，襄助業者引進優質產製技術與籌

設海外拓銷據點，促進整體紡織業轉型升

級與永續經營。【葉明憲撰】〔➾中華民

國紡織工程學會編輯委員會，《中華民國

紡織業外銷拓展會：沿革、業務概況及未

來展望》，2000〕

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

協會
簡稱外貿協會。1970年成立，為專責外銷

推廣的機構。當時已有中國生產力及貿易

中心從事類似工作，但因資源不足，又無

海外機構，因此成效不彰。由於國際局勢

日趨不利，有些工作官方不便或無力進

行，因此貿協以財團法人形式成立，所有

工作由董事會全權決定，董事會則由政府

官員及企業人士共同組成。成立時，基金

半數由政府撥捐（經合會自中美經濟社會

發展基金中撥捐500萬元，國貿局自推廣

外銷特種基金內撥捐1,500萬元），另一半

由民間工商團體捐款；年費經費則由出口

廠商在辦理出口結匯時，按出口金額

0.0625%捐款。其工作包括調查國外市

場、搜集商情、介紹交易機會、辦理商品

宣傳、組團出國推銷、訓練外銷人才、接

待來訪外商，以及貿易廠商所需要的其他

服務。貿協自1971年起，在無邦交國家以

「遠東貿易服務中心」的名義辦理活動和

成立辦事處，但實際工作皆由貿協人員處

理。【董安琪撰】〔➾武冠雄，《臺灣貿

易發展經驗》，1999〕〔→中美經濟社會發

展基金〕

中華民國臺北總領事館
（1931.4.6~ 1945.8.15）

居留在臺灣的華僑自1925年起一再向北洋

政府、國民政府呈請在臺設領事館。1930

年5月17日國民政府正式派定林紹楠為駐

臺北第一任總領事，1931年4月6日開館。

領事館最主要的任務是解決日益惡化的華

僑子弟教育問題、南國公司包辦華工來臺

問題。領事館成立不到半年，九一八事件

發生，林紹楠久假不歸而去職，續任者為

鄭延禧、郭彝民。七七事變發生翌年，郭

總領事在送走願回中國的華僑後下旗離

臺。汪精衛政權成立後，臺北總領事館於

1940年12月1日再度開館，首任總領事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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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國威(1940.12.1~1943.1.26)，第二任馬

廷亮(1943.1.26~1945.8.15)。馬廷亮戰後

被列為漢奸，經審判後，判刑2年3個月。

總領事館除總領事外，還設有領事、副領

事、隨習領事、主事。【許雪姬撰】〔➾

許雪姬，〈日據時期的中華民國臺北總領

事館〉，《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

會論文集》，1993〕

中華田徑委員會
於1955年9月4日在臺北市中央信託局俱樂

部舉行成立大會，會中討論通過多項田徑

規則、器材檢定等法案。該會是一全國性

半官方組織，包括海內外人士關頌聲等18

位委員，會址設於臺北市長安西路，2001

年時主委為黃大洲。【葉碧苓撰】〔➾

《中央日報》，1955年9月5日，4版〕

中華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
簡稱「全國臺聯會」或「臺聯」。1981年

12月27日在北京正式成立，係中國對臺的

統戰機構。該會成立以來，積極宣傳共產

黨和中國政府關於和平統一的政策，並隨

時向中國政府報告臺灣的情形。可說是以

「民間機構」的方式，實際上替中國政府

對臺灣進行統戰宣導工作的單位。【葉碧

苓撰】〔➾行政院大陸委員會，《大陸對

臺灣研究的機構、概況簡介》，2000〕

中華佛學研究所
由創辦人聖嚴師於1985年假臺北市北投區

中華佛教文化館正式成立。而其緣起，是

聖嚴師基於欲培養具有國際水準的佛教人

才，於1978年應聘為中國文化學院哲學研

究所教授暨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所長開

始，就於該研究所招生授教，但至1984

年，由於中國文化學院升制為大學，該研

究所停止招生的因緣，而有中華佛學研究

所的成立。首任所長是聖嚴師，1986年由

李志夫擔任。該研究所成立以來至今，已

聘請國際知名學者40多位來所，擔任密集

講座或演講，且與國內外的大學及佛學院

所聯合主辦國際性佛學會議、佛學研討

會。又先後與日本的佛教大學、立正、駒

澤、花園諸大學，美國密西根大學、泰國

的法身中心和中國的南京大學哲學和宗教

文化研究所、中山大學人文學院宗教研究

所等締結姊妹關係。由此，促進國際佛教

學術研究的交流，及人才的培養。每年發

行《中華佛學學報》期刊，俾供學者發表

研究的成果。【釋慧嚴撰】〔➾《中華佛

學研究所廿週年特刊》，2001年9月〕

中華航空公司
成立於1959年9月，時值越戰期間，政府

授權由26名（後增為27名）空軍退伍人員

成立中華航

空公司，初

以租用兩架

小型水路兩

用機起家，

擔任民間及

政府危險任

務。其後適

逢寮國內戰

及越戰，華

航受命擔任

空中補運工

作，迅速擴充新的員機，奠定發展基礎。

1988年蔣經國逝世，行政院長俞國華請27

名股東，將名下股份捐贈成立華航基金

會。1993年華航股票上市。1996年華航基

金會增資，釋出華航股權，全由香港「豐

敏集團」承銷。同年，交通部頒布交通部

主管財團法人設立及監督準則，希望藉此

收回華航基金會的管轄權。旗下的華信航

空成立於1991年6月，原由華航及和信集

團共同投資設立，所以定名為「華信」，

1992年10月和信集團自華信航空撤資，華

信航空遂成為由中華航空公司全額投資的

子公司。【林怡君撰】〔➾彭杏珠，〈為

了五百億，蔡兆陽卯上蔣經國時代的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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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於臺北市龍江路的中華航

空公司，2003年10月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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